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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文件 
 

鲁学位〔2021〕8 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关于印发《山东省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标准》
和《山东省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标准》 

的通知 
 

各学士学位授予单位：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

位〔2019〕20 号）、《山东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实施细则》

（鲁教研发〔2021〕1号）要求，为加强我省学士学位授权管理

工作，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省学位委员会制定了《山东省

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标准》《山东省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标

准》，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对照标准加强建设，确保学士学

位授予质量。 

 

附件：1.山东省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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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省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标准 

 

 

                山东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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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1.办学方向

与定位 

1.1 办学方向 

学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

治校。 

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

标准。 

1.2 办学定位 

学校办学定位明确，发展目标清晰，能主动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行业）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科学合理，符合学校发展实际需要。 

坚持内涵式发展，注重办学特色培育。 

1.3 办学思路 

办学思路清晰，有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落实教学工作

中心地位的政策与措施，教育教学制度合理健全。 

党政领导重视本科教学，坚持“以本为本”，遵循高等

教育办学和教学规律，认真落实学校发展规划和目标，

教育教学管理能力较强。 

2.师资队伍 

2.1 师德师风 

把教师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

教师的第一标准，强化师德教育、加强师德宣传、严

格考核管理、健全制度建设。 

2.2 数量结构 

全校生师比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 

教师队伍年龄、学历、专业技术职务等结构合理，专

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比例≥50%；有一

定数量的具备专业（行业）职业资格和任职经历的教

师，整体素质能满足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2.3 教学水平 

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先进，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指导

等方面总体上能满足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有效推动

教学改革，教风和教学效果较好。 

 

2.4 教师培养 

重视教师教学水平和专业发展能力的持续提升，有规

划、有措施、有实效。 

建立引导教师投入教学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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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3.基本条件 

3.1 办学经费 
经费来源稳定可靠、保障机制健全，生均年教学日常

运行支出持续增长。 

3.2 办学用房 
各类功能教室、校舍齐备，能满足教学和人才培养需

要，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 

3.3 实验室与 

仪器设备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及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所

占比例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 

实验室、实习场所及其设施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利

用率较高。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充足、先进，利用率高。 

3.4 信息化与 

图书资料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信息化资源建设满足教育教学需

要，在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 

生均图书和生均年进书量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能

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利用率高。 

3.5 实践教学 

基地 

校内实训场所能满足教学需要，利用率高。 

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满足实践教学需要。 

3.6 科学研究 

科研保障与发展机制健全，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水

平，科研经费充足，近 5年承担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

目。 

4.质量保障 

4.1 管理队伍 

机构健全，队伍结构合理、稳定，服务意识较强。 

注重队伍培训，积极开展教学管理研究，有一定数量

的研究实践成果。 

4.2 规章制度 

学士学位授予的规章制度规范、完备，与人才培养契

合度高，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执行规范、严格，

教学运行平稳有序。 

有完备的学业预警机制和奖助体系。 

4.3 质量控制 
建立自我评估制度，对教学质量进行常态监控，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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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学士学位授予专业审核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1.专业定位 

1.1 专业定位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定位合理，

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满足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 

1.2 专业规划 
专业建设规划科学合理、建设措施有力，落实情况好，建

设有成效，初步形成专业特色。 

1.3 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规范，执行情况良好，符合该专业《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基本要求，契合学校办学定

位和学科优势，与专业定位匹配。 

课程设置科学合理，教学内容彰显培养特色，支撑本专业

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2.师资队伍 

2.1 师德师风 

把教师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

的第一标准，强化师德教育、加强师德宣传、严格考核管

理、健全制度建设。  

2.2 数量结构 

专业生师比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教师队伍年龄、学历、

专业技术职务等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博

士学位的比例≥50%；有一定数量的具备专业（行业）职

业资格和任职经历的教师，整体素质能满足学校定位和人

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有专业教学所需的专职实验和教学辅助人员。  

2.3 教学水平 

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先进，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指导等方

面总体上能满足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有效推动教学改

革，教风和教学效果较好。 

专业带头人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或在专业服务的行业具备

一定影响，具有副高及以上技术职务。 

2.4 教师发展 

重视教师教学水平和专业发展能力的持续提升，有规划、

有措施、有实效。 

建立引导教师投入教学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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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3.教学条件 

3.1 实验室与 

仪器设备 

实验室及设备在数量和功能上满足师生实验教学及科研

需求，利用率高，学生实际使用面积满足该专业《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求。 

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有开放性实验室。 

实验开出率达到教学大纲要求的 90%，有一定数量的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实验教学效果较好。 

3.2 图书资料 
图书资料（含电子图书、期刊或数据库）满足专业教学需

要。 

3.3 实践教学基地 
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完善，满足实践教学需求，运行

情况良好。 

4.培养过程 

4.1 教学规范 

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执行严格。  

教学运行规范有序，教学大纲（含考核大纲）、教案、教

材及教辅资料、考试考核等管理规范。  

教师教学行为规范，精神风貌良好。 

4.2 教学方式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有鼓励教师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

政策和措施，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方式。 

课程考核多元化，注重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的有效结

合。 

具有较为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现代教学技术和手段使用

效果较好。 

注重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课程教学全过

程。 

4.3 实践环节 

实践教学课程学分设置合理，其中人文社科类专业实践教

学占总学分（学时）不低于 20%，理工农医类专业实践教

学比例占总学分（学时）比例不低于 25%，师范类专业教

育实践时间不少于 12 周。 

实践环节和毕业环节管理制度完善。 

5.质量保障 

5.1 管理队伍 

专业建设委员会、专业带头人、课程负责人等队伍结构合

理、稳定。 

注重队伍培训，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实

践成果。 

5.2 质量控制 
建有科学合理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信息反馈机制，质量监

控、评估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健全，运行有效。 

 


